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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序 

鑑於智慧財產權法為國家考試科目之一，為便利讀者能藉由歷

史考題及相關實務見解以熟悉商標法之規範，本次改版除斧正之前

疏漏之處，亦新增部分章節，期使讀者能快速交互參考。此外，在

相關考題及實務見解部分，著者亦收錄新近內容，以供讀者參考。 

本書之定位為協助讀者瞭解商標法之實務見解及作為實例解答

之參考，故章節內文說明部分僅為重點摘要。如讀者期望對商標法

之理論及規範有更深入之瞭解，可參酌拙著「商標法之理論與實

務」，該書有較為詳盡的探討與說明。 

本書之完成要特別感謝另一位著者鄭耀誠律師付出許多辛勞，

除撰寫考題解答外，並提供許多重要的實務判決以作為「精選  

實務見解」之用，使本書之內容更為豐富。此外，也要特別感謝 

徐千雅、曾禎祥及楊政達等法官、律師及吳佩芝女士在搜尋、整理

資料上的協助及參與討論。本書雖經多人協助，惟著者才學疏淺，

書中疏漏與謬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各界先進不吝指教！ 

 

 
陳昭華謹識  

20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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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使用說明 

商標法曾於2022年5月4日及2023年5月24日先後進行修正，前一
次修正主要為因應我國爭取加入CPTPP之需求，惟因我國迄今尚未
加入CPTPP，相關修正條文（第68、70、95至97條）之施行日期仍
待行政院另行公布，現階段仍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至於2023年5月
24日之修正，則涉及第6、12、13、19、30、36、75、94、99、
104、106、107條之修正，並增訂第98條之1、109條之1。該部分已
於2024年5月1日正式施行，請讀者特別注意。 

本書共計分為十章。每章原則上有下列五大單元，其內容簡介

如次： 

一、關鍵掃描：以圖表方式讓讀者可以迅速瞭解該章之主要架

構。其中第一章係就整部商標法之框架，加以勾勒，以協助讀者在

一開始即能對於整部商標法有全面性之瞭解。 

二、相關規範：列舉該章探討內容所涉及之主要規範。除第十

章涉及商標有關之國際規範外，其他各章主要涉及商標法及商標法

施行細則之規定。此外，為協助讀者得以搜尋更進一步之規範，亦

將相關之法令名稱臚列，以利查閱。 

三、焦點速覽：就各章之重點加以簡述。 

四、案例解析：就國內國家考試、研究所考試之商標法考題，

加以解析，以作為讀者解題之參考。 

五、精選實務見解：為協助讀者瞭解該章所涉及之主要爭議問

題，爰就近年法院判決精選若干案例作簡單之解析，選擇標準為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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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要議題或見解非常精闢之判決，以供讀者在考古題之外，對於

相關重要議題之實務見解有所瞭解。尤其撰寫判決之法官均受過非

常嚴格之專業訓練，判決書之撰寫自然具有嚴謹之推理，不僅其法

律見解足供參考，其論理方式亦可作為解題演練之範本，爰節錄判

決之摘要，並簡單解析，以利讀者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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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權利保護之客體 
與商標保護之客體 

 
 

 

圖2 商標法權利保護之客體 

 

 

圖3 商標法權利保護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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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標法實例解析 

  

◆商標法（2023年5月24日修正公布，2024年5月1日施行）第18條、

第29條、第80～94條 
◆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審查基準（2012年5月2日修正發

布，同年7月1日生效）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2025年7月23日修正發布，同年8月1日生

效） 
◆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2022年7月26日修正發布，同年9月1日生

效） 
◆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2023年5月31日修正發布，同年8月1日生

效） 
◆無須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2023年5月31日修正發布，同年8月1日

生效） 

 

一、商標法權利保護之客體 
商標法第2條規定：「欲取得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

團體商標權者，應依本法申請註冊。」商標法權利保護之客體可分為商

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四種，茲簡述如次。 

商 標 

商標，是表彰商品或服務，使其相關消費者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之標識。 

證明標章 

證明標章可分為一般證明標章及產地證明標章。 

一般證明標章（第80條第1項） 
商標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證明標章，指證明標章權人用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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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章 商標法權利保護之客體與商標保護之客體 

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定品質、精密度、原料、製造方法、產地或其他事

項，並藉以與未經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標識。」由該規定可知證

明標章除具有證明性質外，尚有識別之功能，使經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得

與未經證明者相區別。證明標章如：「CAS」臺灣優良農產品證明標

章。 

產地證明標章（第80條第2項） 
第80條第2項規定：「前項用以證明產地者，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

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證明標章之申請人得以含有該

地理名稱或足以指示該地理區域之標識申請註冊為產地證明標章。」可

見產地證明標章，除用以證明來自於特定地理區域外，尚須該地理區域

之是項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產地證明標章如

「梨山茶」，本產地證明標章係由臺中市和平區公所申請，註冊日期

為：2016年7月1日。本件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

其生產製造之梨山茶產自於臺中市和平區之大梨山地區（屬和平區梨山

里、平等里行政區域範圍內），茶園分布於海拔1,450公尺（德基派出

所以上）至2,500公尺（福壽山天池）的山坡地，當地屬溫帶氣候，常

年低溫，加以日夜溫差大，排水良好等地理環境因素，因此造就了梨山

茶之葉肉厚、果膠質含量高、香氣淡雅之優良品質，且符合「臺中市和

平區『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之標準。 

團體標章（第85條） 

商標法第85條規定：「團體標章，指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

其他團體，為表彰其會員之會籍，並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之標

識。」團體標章不是在商業或交易上使用於商品或服務，而是用以表彰

特定團體的會員身分，藉以告知公眾該團體標章使用人（亦即團體會

員）與該團體有所關聯，因此申請人應為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

其他團體。例如「東海大學校友總會」。 

團體商標 

團體商標可分為一般團體商標及產地團體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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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標法實例解析 

一般團體商標（第88條第1項） 
第88條第1項規定：「團體商標，指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

其他團體，為指示其會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

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標識。」團體商標與一般商標一樣，都是

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務之商業來源，不同的是，一般商標在未授權他人使

用的情況下，由商標權人自己使用，團體商標則是由團體會員共同使

用，將相同的團體商標使用在各自會員的商品或服務，但團體商標權人

可以為其團體會員從事相關廣告活動的情形下，使用團體商標，以促銷

其團體會員之商品或服務。 

產地團體商標（第88條第2項） 
第88條第2項規定：「前項用以指示會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來自

一定產地者，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

性，團體商標之申請人得以含有該地裡名稱或足以指示該地理區域之標

識申請註冊為產地團體商標。」由上可知，產地團體商標應具二要件：

商品或服務來自特定產地；申請人應說明商品或服務具有之特定品

質、聲譽或其他特性，以及該等特性與地理環境之關聯性。產地團體商

標之案例如萬丹紅豆，該商標於2016年7月16日註冊，由屏東縣萬丹鄉

農會申請註冊。 

二、商標保護之客體 
商標之保護客體，必須是可以作為商標註冊之客體，且具有識別性

之標誌。 

可作為商標保護客體（第18條第1項） 

「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

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第18
條第1項）。由該規定可知，任何足以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皆

為本法保護之客體。條文中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

態、全像圖、聲音等均為例示之規定，商標保護客體並不限於例示之情

形。例如位置、氣味亦可能作為商標保護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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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章 商標法權利保護之客體與商標保護之客體

識別性 

意 義 

「前項所稱識別性，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

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第18條第2

項）。具體來說，消費者區辨商品或服務來源能力之高低，除消費者主

觀之判斷能力外，就客觀上而言，須依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效力

強弱而定，商標之指示性越強者，消費者越能確認該商品或服務之來

源，反之，消費者即較難確定該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此種商標與其指定

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來源間連結性之關係，即所謂商標「識別性」
1
。識

別性為商標法上最基本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蓋商標最主要目的在使商品

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其若無法使消費

者藉以辨識商品或服務，即無法作為商標，因此識別性乃為商標取得註冊

之積極要件。 

關於識別性之認定，智慧財產局訂有「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可資

參考。 

商標識別性有先天與後天之分，以下分述之。 

先天識別性 

先天識別性，係指商標本身所固有，無須經由使用取得的識別能

力。具有先天識別性的商標，依其識別性之強弱，可分為獨創性、任意

性及暗示性商標三種。 

獨創性標識 

指運用智慧獨創所得，非沿用既有的詞彙或事物，其本身不具特定

既有的涵義，該標識創作的目的即在於以之區別商品或服務的來源。因

其為全新的創思，對消費者而言，並未傳達任何商品或服務的相關資

訊，僅具指示及區別來源的功能，故其識別性最強。例如：「Google」

使用於搜尋引擎服務（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2.1.1）。 

 

                                                        
1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1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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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性標識 

指由現有的詞彙或事物所構成，但與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本身或其

品質、功用或其他特性全然無關者，因為這種型態的標識未傳達所指定

使用商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不具有商品或服務說明的意義，消費者會

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來源的標識。例如：「蘋果APPLE」、「黑莓

BlackBerry 」 使 用 於 電 腦 、 資 料 處 理 器 商 品 （ 商 標 識 別 性 審 查 基 準

2.1.2）。 

暗示性標識 

指以隱含譬喻方式暗示商品或服務品質、功用或其他有關成分、性

質等特性，雖較易為消費者所記憶，但並非競爭同業必須或通常用以說

明商品或服務的標識。暗示性的描述與商品或服務的直接描述不同，消

費者需要運用一定程度的想像、思考、感受或推理，才能領會標識與商

品或服務間的關聯性。例如：「快譯通」使用於電子辭典商品（商標識

別性審查基準2.1.3）。直接描述商品或服務之商標稱為說明性商標。說

明性之商標例如：以「青啤」商標指定使用於「生啤酒、淡啤酒、啤

酒……」等商品，其中「青」字之臺語發音為「ㄑㄧㄟ」，係「生」或

新鮮之意，而「青啤」以臺語發音即為「生啤酒」之意，故依臺灣地區

之一般社會通念觀察，實係商品本身之說明，具商品描述之性質
2
。 

具先天識別性之暗示性商標與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不具

先天識別性之描述性商標在實際操作上，並不容易區別，判斷的關鍵在

於：無須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即直接准予註冊，是否對競爭同業不公

平。在個案判斷究屬直接說明或暗示描述可參酌之因素如下
3
：消費

者需要運用想像力的程度：想像力越低者，則傾向為直接說明；反之，

想像力越高者，即傾向為暗示性商標。辭典定義或報章雜誌之使用。

競爭者可能需要使用的程度：倘競爭者需要使用該標識以表彰其商品

或服務特性之需求越高，則傾向為描述性商標。 

實務上認定為暗示性商標之案例如：以「ATWO」指定使用在「嬰

兒食品、嬰兒用乳水及乳粉、乳粉、酸乳酪」等商品。法院認為：

                                                        
2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裁字第2193號裁定。 

3
  參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2.2.1。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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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WO」 如 以 我 國 消 費 者 一 般 得 以 瞭 解 英 文 之 意 義 ， 將 之 拆 開 為

「A」、「TWO」兩個單字予以理解，而在發音與觀念上與「A2」相同

或相似，然此在國內相關消費者尚未熟悉一般牛乳之組成成分酪蛋白分

成「A1-β酪蛋白」、「A2-β酪蛋白」之情況下，則必須自行透過資料查

詢或研究，以及運用一定程度的想像、思考或層層推理，才能理解或領

會系爭商標與其所指定之牛奶或奶粉等商品特性之關聯性，顯係以隱含

方式間接指出商品有關成分、性質等特性，應為「暗示性描述」，仍具

有先天識別性
4
。 

說明性之商標的案例如：以「FITNESS LABS」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3類之「香油；化妝品」及第5類之「維他命；維他命製劑；維他命營養

補充品……」商品，「FITNESS LABS」可理解為「健康實驗室」或

「健身實驗室」之意思，為說明性商標
5
。 

後天識別性 

後天識別性，係指標識原不具有識別性，但經由在市場上之使用，

其結果使相關消費者得以認識其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即具有商標

識別性，因此時該標識除原來的原始意涵外，尚產生識別來源的新意

義 ， 所 以 後 天 識 別 性 又 稱 為 「 第 二 意 義 」 （ 商 標 識 別 性 審 查 基 準

2.3）。根據第29條第2項，商標為描述性或其他不具先天識別性的標

識，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

者，即為標識取得「後天識別性」，得准予註冊。 

例如「以立體形狀、顏色申請商標註冊，與以平面圖樣申請註冊者

相同，皆須具識別性，始能獲准註冊；在相同之圖樣若以平面型態申請

商標註冊，固具識別性，但以立體形狀、顏色申請註冊時，則因該立體

形狀、顏色即為商品本身之形狀、顏色或商品包裝容器之形狀、顏色，

常與商品密不可分，在消費者之認知中，通常亦將之視為提供商品實用

或裝飾者，而非區別商品來源的標識，而不具先天識別性；是以，在判

斷立體形狀、顏色商標先天識別性時，對於為商標指示商品／服務來

                                                        
4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商訴字第52號判決。 

5
 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行商訴字第12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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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並與他人的商品／服務相區別識別性之證明力要求，應較平面圖樣

嚴格。此係因立體商標形狀、顏色在消費者的認知上，易與商品容器包

裝二者相混之特性，依相關消費者之認知，通常將之視為提供商品功能

之形狀或具裝飾性之設計，不會認為形狀傳遞商品來源之訊息。」（最

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92號判決），在此情況，通常需要有後天識

別性，始得註冊。 

識別性判斷因素 

商標是否具有識別性應考量個案的事實及證據，就商標與指定使

用商品或服務的關係、競爭同業使用情形及申請人使用方式與實際

交易情況等客觀參酌因素，綜合判斷之（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第3點）。 

又商標有無識別性，應以我國相關消費者的認知為準。所謂「相

關」消費者，係指已經有購買或使用特定商品或服務經驗的實際消費

者，及未來有可能購買或使用該特定商品或服務的潛在消費者而言。 

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之相關證據及後天識別性之判斷 

根據「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5.1，下列資料可以作為申請商標已

取得識別性之證據：商標的使用方式、時間長短及同業使用情形。

銷售量、營業額與市場占有率。廣告量、廣告費用、促銷活動的資

料。銷售區域、市場分布、販賣據點或展覽陳列處所的範圍。各國

註冊的證明。市場調查報告。其他得據為認定有後天識別性的證

據。 

判斷申請商標是否取得後天識別性，應將申請人提出的證據資料，

就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特性的差異，以及其各項可能影響判斷結果的因

素，衡酌個案實際交易市場的相關事實加以綜合審查。若證據顯示申請

商標確實作為指示及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使用，且應有相當數量

的相關消費者以該商標作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則可核准註冊

（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5.2）。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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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公司以蘇格蘭風之格紋作為商標，並申請商標註冊登記，指定

使用於皮件布料等產品，審查人員認為不符合商標法第18條第2項，發
出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申請人再提出其在國外使用與註冊之事實與相

關證據，試圖證明其已使用並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之識別標

識，即主張其已取得次要意義，依商標法第29條第2項，不適用第29條
第1項之規定，所以應准予註冊。請問審查人員應如何處理？ 

【修改自96檢事官偵查組】 
 

【爭點】 
如何證明商標已取得後天識別性？ 

【擬答】 
申請人不得僅以其在國外使用與註冊之事實與相關證據，主張已取

得後天識別性： 
商標不具有先天識別性者，依商標法第29條第2項規定，有該條第1

項第1款（描述性標識）或第3款（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情形）規定之情

形，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

者，不適用之。換言之，亦得註冊。此即後天識別性得註冊之規定。 
後天識別性之取得，須以國內相關消費者的認知為判斷標準，故申

請人檢送之申請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的實際使用證據，應以國內

的使用資料為主，若檢送國外使用資料，須國內相關消費者得以獲知該

國外使用情形的有關資訊時，始足以作為具有後天識別性之證據（商標

識別性審查基準5.1參照）。 
本件商標不具有先天識別性，惟依題示，甲公司僅提出系爭商標在

國外使用與註冊之事實與相關證據，然依上開審查基準之規定，證明是

否取得後天識別性須以國內使用的資料為主，故若甲公司無法提出國內

的使用資料，亦無法證明國內相關消費者得以獲知國外使用情形之資訊

例題1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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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審查人員應以該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認有第29條第1項規定不

得註冊為由，依第31條第1項規定予以核駁審定。 

 
何謂「Secondary Meaning」？商標法對此為如何之規定？其與商標

法第29條第1項對表示申請註冊商標所使用商品之形狀、品質、功用、
通用名稱或其他說明者不准註冊的規定有何特殊的關聯？ 

【修改自93銘傳法研、92政大法研財經法組】 
 

【爭點】 
第二意義（後天識別性）之意義及相關規定。 

【擬答】 

何謂第二意義 

「Secondary Meaning」即第二意義，又稱為「後天識別性」。商標

識別性可分為先天及後天識別性。所謂後天識別性，係指標識原不具有

識別性，但經由在市場上之使用，其已使相關消費者得以認識其為商品

或服務來源之標識者，因此時該標識除原來的原始意涵外，尚產生識別

來源的新意義，所以又稱為第二意義。 

商標法有關第二意義之規定及其與商標法第29條第1項之關聯 

商標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商標有下列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一，不

得註冊：一、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

相關特性之說明所構成者。二、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

稱所構成者。三、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本條項第1
款係描述性商標、第2款係通用標章或名稱、第3款為其他不具識別性之

情形，因其不具有先天識別性，故不得註冊。 
商標雖不具有先天識別性，惟依商標法第29條第2項規定：「有前

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形，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

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不適用之。」亦即當商標為描述性或其他

例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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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先天識別性的標識時，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

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則該標識取得「後天識別性」，即可予以註

冊，本項即後天識別性，亦即第二意義之明文規定。惟須注意者，該條

第1項第2款之通用標章或名稱，並無法透過使用而取得第二意義。 
因使用而取得第二意義之案例如：將「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

上」商標指定使用在茶葉、茶葉製成之飲料、咖啡、咖啡製成之飲料、

可可及其製成之飲料、冰淇淋等商品上。「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

上」為一廣告詞，原不具有識別性。惟經申請人長期將之作為商標使用

於上開商品，已使相關消費者得以認識其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者，

即得取得後天識別性。 

 
以「多喝水」指定使用於礦泉水、汽水、果汁等商品申請商標，請

依商標識別性要件探討該申請案是否得以獲准商標註冊？ 

【修改自92臺大法研經濟法組】 
 

【爭點】 
本件商標是否具有識別性？ 

【擬答】 

本件商標不具有先天識別性 

標語是用來宣傳服務或商品的詞句，通常簡短、精練、容易記憶，

常用以表達業者的經營理念或商品、服務的特色，業者也常藉創意的標

語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建立產品形象。對一般消費者而言，通常需要在

標語經過相當的使用後，才會認識到該標語與一定的商品或服務的來源

有關，此時標語才具有指示來源的功能，而具有識別性。因此除非是高

度創意性的標語或含有高度識別性商標的標語，消費者在第一印象即得

將之作為區別來源的標識，否則應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始得准予註

冊。標語僅是用以傳達商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或僅具有自我標榜的意

例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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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為商品或服務的說明，應以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核駁；單純作

為宣傳之用的非說明性標語，則應以其不具識別性，依同條項第3款之

規定予以核駁。當標語中包含具有識別性的文字商標，通常會有較高的

識別力，但若該標語整體仍為商品或服務的說明，則仍不具識別性。

（識別性審查基準4.11.1參照） 
本題中以「多喝水」指定使用於礦泉水、汽水、果汁等商品，因其

僅為商品或服務的直接說明，消費者不會把它當作是識別來源的標識，

故不具有識別性，依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不得註冊為商標。

退步言之，縱不認為「多喝水」為商品或服務之直接描述，亦可能符合

同條第3款規定：「三、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蓋

「多喝水」此一標語僅為宣傳用語，不具有指示來源之功用，故應不具

有識別性，而得依同條第3款予以核駁。 

本件商標如已取得後天識別性則得註冊 

所謂後天識別性，係指標識原不具有識別性，但經由在市場上之使

用，其已使相關消費者得以認識其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者。 
是否取得後天識別性之判斷，應依申請人提出的證據資料，就指定

使用商品或服務特性的差異，及其各項可能影響判斷結果的因素，衡酌

個案實際交易市場的相關事實加以綜合判斷之。若證據顯示申請商標確

實作為指示及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使用，且應有相當數量的相關

消費者以該商標作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則可核准註冊。本件

商標若依據申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可證明其據以申請之商標足使相關消

費者得以認識其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則該申請案應得獲准商標之

註冊。 

 
常添加於洗碗精或洗衣劑的檸檬、柑橘氣味，或掩蓋漂白水刺鼻氣

味的檸檬或薰衣草氣味，是否能取得商標註冊？請詳附理由說明之。 

【101高考智財行政】 
 

例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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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 
氣味得否註冊為商標？ 

【擬答】 

添加於洗碗精或洗衣劑的檸檬、柑橘氣味不具有識別性，不得

取得商標註冊 

關於商標之保護客體，在2012年商標法施行後，有大幅的擴張。現

行商標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

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

合式所組成。」依該條項規定，任何足以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皆

為商標法保護之客體，非傳統商標自不以法條所例示之文字、圖形、記

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為限，其他依嗅覺可感知

之標識，只要具有識別性，均得註冊為商標。 
基於上述說明，氣味如具有識別性，即得註冊為商標，但商品本身

的氣味或經常使用於商品的氣味，均不具識別性。故本題中添加於洗碗

精或洗衣劑的檸檬、柑橘氣味，因已被普遍使用於同性質商品，不具識

別性，應不得註冊。 

掩蓋漂白水刺鼻氣味的檸檬或薰衣草氣味具有功能性不得取得

商標註冊 

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性

所必要者。」不得註冊。本款排除功能性註冊為商標之理由在於：具有

功能性的商品形狀或包裝可以提升產業整體技術進步，並帶給社會便

利，若該功能性的設計歸屬於一人所有，將造成市場的永久獨占，不利

於市場的公平競爭與技術進步，但若完全不加保護，也可能損及創新的

動機。為在鼓勵創新與維護公共利益間取得衡平，專利法賦予功能性商

品有限的保護期間，時間經過後，該發明即成為公共財，任何人均能自

由使用。至於商標法主要目的在保護具有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功能的標

識，該標識並得藉由延展取得永久保護，而無期間的限制。若具有功能

性的商品設計或特徵能取得商標註冊，則該永久性的保護即有礙於同業

的公平競爭及社會的進步，為避免此種情形發生，商標若僅為發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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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之功能所必要者，則不能取得註冊（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2.3參
照）。 

所謂功能性，指特定的商品或服務之設計或特徵（例如商品形狀、

商品包裝、聲音、顏色或氣味等），就商品或服務的用途或使用目的來

說，為不可或缺，或會影響商品或服務的成本或品質者而言。而本題中

掩蓋漂白水刺鼻氣味的檸檬或薰衣草氣味，因其係用以遮蓋商品本身難

聞或刺鼻氣味，具有功能性，故不能取得商標註冊。 

 
甲公司為產銷世界知名之精品品牌的公司，自1985年首創將「水波

紋」圖樣（如附圖）作為商標使用於手提包，並於2003年12月1日在我
國智慧財產局獲准註冊為商標，指定使用於「皮革及人造皮；旅行袋、

行李箱、旅行用皮夾、旅行用皮件、皮箱、手提行李箱」。甲公司將水

波紋圖樣用於其所產製之水桶包及Neverfull包，二者均為其近年來的主
銷商品，平均價格約25,000元。乙公司亦從事皮包設計及銷售業務，創
設2R品牌，經由網路及實體通路銷售其商品，販賣價格約在2,000至
3,000元間。甲公司發現乙公司所販售的皮包紋路走向與其水波壓紋走
向一致、粗細程度亦相近，並於乙公司販賣處查獲8件乙公司販售的皮
包。爰訴請乙公司按查獲侵權商品之零售單價500倍之金額賠償其損
害。乙公司則抗辯系爭商標欠缺識別性，且其所販售之皮包外觀並無特

別凸顯水波紋飾，又皮包上附有2R商標，並非將水波紋作為商標使用，
不構成侵權。試問： 
該水波紋圖樣是否具有識別性，足以作為表彰皮包商品之標識？ 
乙公司是否侵害甲公司之商標權？若是，甲公司請求按查獲侵權商品

之零售單價500倍之金額計算賠償損害，其單價應如何認定？以500倍
計算是否合理？如過高，如何處理？ 

例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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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薦任智財行政】 

 

【爭點】 
水波圖樣是否註冊為商標？ 
侵害商標權之認定及損害賠償額之計算（此部分將於第八章商

標權之侵害與救濟回答之）。 

【擬答】 
商標法第18條規定：「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

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

式所組成（第1項）。前項所稱識別性，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

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

（第2項）。」甲公司使用之水波紋圖樣為其首創，並非習用之圖形，

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

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具有識別性。 
又若該水波紋圖樣實際上是商品外觀上之連續圖形，依「商標識別

性審查基準」第4.4.2點，因連續圖形易使消費者認為是商品的裝飾花紋

或商品包裝的背景或裝飾圖案，缺乏識別性，則應證明該水波紋已經透

過使用取得第二意義，方得註冊，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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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因為信任所以簡單」商標是否具先天識別性？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94號判決 
觀諸系爭商標圖樣僅有單純之文字，並無任何圖形設計，則以之作

為商標，自僅能就其予人之文字意義理解。而系爭商標「因為信任所以

簡單」之內容，以「因為……所以……」句型表現，乃國人自幼至長學

習所習用之連接詞，上開連接詞空白內所加諸之文字，不論其所代表者

究係人、事、時、地、物，抽象抑或具象，兩者必互為因果或存有緊密

關係，以之為詞句，主要用於表達一種判斷，依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於原

審法院準備程序中所述，系爭商標「因為信任所以簡單」意思乃指「如

果你信任所以變得簡單」……則依被上訴人之解讀，其意義為「只要有

足夠的信任，一切都會變得簡單」，兩者相去不遠，均在傳達人與人彼

此間之信任態度，可以使彼此間之關係及所有事務之進行更為順暢之

意。由於系爭商標乃直接傳達一種價值判斷，性質上屬直述文句，與

「蘋果」或「統一」等圖形或文字，由於並未直接傳達其所表彰之意

義，二者所傳達之訊息明顯不同。系爭商標既屬敘述性文字組合，本身

復具有一定意義，以之作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之標識，其識別性自屬明

顯不足；又系爭商標既有自己完整之意義，未必須與商品或服務結

合，始能彰顯其意義。即使系爭商標之語句單獨存在，亦有其單獨存

在之價值，而系爭商標所傳達之意義，不惟在上訴人所指定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亦使在人與人之間，縱然一般消費者不致將系爭商標認為

係商品或服務之說明，但因為系爭商標本身所具有之獨立意義，非可

因此主張系爭商標具有高度識別性，此類文句向屬價值判斷，以之作

為商標，尚難使一般消費者作為辨識商品或服務來源之依據，應認為

不具識別性，而有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註：相當於現行商標法第

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適用等情。已據原審論述其得心證之理由詳

明……，經核其認事用法，與論理及經驗法則並無相違，亦無判決不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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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 

【爭點】 
「因為信任所以簡單」商標是否具有先天識別性？ 

【簡析】 
依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4.11.1，標語是用來宣傳服務或商品的詞

句，通常簡短、精練、容易記憶，常用以表達業者的經營理念或商品、

服務的特色，業者也常藉創意的標語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建立產品形

象。對一般消費者而言，通常需要在標語經過相當的使用後，才會認識

到該標語與一定的商品或服務的來源有關，此時標語才具有區別來源的

功能，而具有識別性。因此除非是高度創意性的標語或含有高度識別性

商標的標語，消費者在第一印象上即得將之作為區別來源的標識，否則

應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始得准予註冊。 
本案中系爭商標「因為信任所以簡單」屬敘述性文字組合，本身即

具有完整之意義，此類文句屬於價值判斷，以之作為商標，尚難使一般

消費者作為辨識商品或服務來源之依據，應認為不具識別性。既不具有

先天識別性，則依前述，商標申請人須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始得予以註

冊。 

案例  

將「CHOOSE TRANSFORMATION」商標指定使用於醫療相關
出版品與服務，是否具有識別性？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商訴字第54號判決 
本件原告申請註冊之「CHOOSE TRANSFORMATION」商標圖

樣，係由單純未經設計之外文「CHOOSE TRANSFORMATION」所構

成，具有「選擇轉變」之涵義，以之作為商標，指定使用於「印刷品，

尤指有關醫療診斷、醫療條件及治療、醫療儀器與服務、科學實驗儀器

及服務領域之小冊子、手冊、時事通訊本、培訓手冊及出版品」商品與

「包含遠端管理及遠端追蹤之電腦資料庫管理……藉由電腦遠端追蹤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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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儀器  及實驗室儀器取得數據資訊，以提供健康照護及健康追蹤服

務」服務，予人印象為吸引消費者注意或傳達其經營理念所為之宣傳性

用語或廣告標語，殊難想像如原告所稱係隱喻對實驗室工作流程須作出

改變以提高工作效率及品質，而屬相關消費者須運用一定程度之想像、

推理才能領會其與商品或服務間關聯性之暗示性標識。是本件商標不足

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

品或服務相區別，不具識別性，依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不

准註冊。 
次查，原告主張本件商標係以醒目之藍底白字標示於該網站下方位

置，右上方標示有「TM」，消費者一望即知其為表彰或指示商品或服

務來源之商標，而非單純廣告用語，亦可於該網站查詢其商品或服務介

紹，消費者對之應不陌生云云，……。惟查，就原告官方網站觀察，其

係另以其他商標圖樣介紹商品或服務，直至頁面最下方始得見

「CHOOSE TRANSFORMATION」之標示，整體態樣予相關消費者之

印象仍不脫藉以宣傳使用原告之商品／服務即有「選擇轉變」之可能，

又由該網頁「ABOUT US」項下記載「CHOOSE THE FLEXIBILITY TO 
ADAPT」、「Standing still is not an option in today's environment. Choose 
a partner that helps you adapt to change. Abbott solutions help drive smarter 
clinical an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cross the organization, helping our 
partners meet today’s needs while preparing for tomorrow.」、「HOW 
ABBOTT DRIVES TRANSFORMATION ACROSS ORGANIZA-
TIONS：」等語，可見其係宣傳其經營理念用語或其商品／服務所創造

效益之廣告標語印象，自難認識其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識別標識，

並得藉此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又原告復未提出該網站瀏覽人

次、商品或服務之銷售量或營業額等證據佐證其於我國實際行銷情形。

職是，依現有證據資料，尚難認本件商標業經大量廣泛使用，在交易上

已成為原告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而取得後天識別性，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並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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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 
將「CHOOSE TRANSFORMATION」商標指定使用於醫療相關出

版品與服務，是否具識別性？ 

【簡析】 
法院認為系爭商標「CHOOSE TRANSFORMATION」本身予人印

象為使用系爭商標之商品／服務即有「選擇轉變」之可能，係吸引消費

者注意或傳達其經營理念所為之宣傳性用語或廣告標語，非屬暗示性標

識。該商標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

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故不具識別性。而本案中法院進一步

採納原告官方網站中之使用態樣作為判斷系爭商標確實為標語之性質，

可知在具體個案中，所提出之商標透過使用而產生識別性之使用證據，

其使用態樣也必須足以讓消費者認定該標識具有識別來源之功能性，始

能佐證消費者可認識該標識為商標而非標語。 

案例  

將「SAN FRANCISCO」商標指定使用於第9類「電腦軟體；可
下載之印刷字體」及第16類「鉛字；印刷鉛字及印刷鉛字模」
商品，是否具有識別性？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66號判決 
商標的主要功能在於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若一標識無法指示及

區別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而不具有識別性，即不具商標功能，自不得核

准註冊。而地理名稱係指地球上地理區域的名稱，包括國家、省、縣

市、街道等人為的地理區劃，及海洋、河流、湖泊、山岳、沙漠等自然

的地貌。地理名稱使用於商品或服務，給予消費者的印象，通常只是商

品或服務與該地理區域有所關聯的說明，用以表示商品的製造地、生產

地、設計地；商品或服務的商業來源地；或服務的提供地，而非識別來

源的標識。如地理名稱以特定商品之生產或特定服務之提供聞名，則消

費者更容易產生地名與來源地之聯想，而將之視為產地說明，應屬地理

名稱之描述性使用，不具先天識別性。惟地理名稱若與指定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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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沒有任何關連，且消費者不會認為該地名是商品產地、服務提供地，

或商品或服務與該地點有關的說明，則屬地理名稱之任意使用，具有先

天識別性。 
第9類商品部分： 
經查，系爭商標圖樣係由未經設計之英文「SAN FRANCISCO」所

構成，中文譯為「舊金山」，其地理位置係位於美國加州北部，而為舊

金山灣區之重要都市。此外，舊金山市內設有眾多網際網路或電腦軟體

公司總部，包括 Yelp、 Dropbox 、 Pinterest、 Twitter、 Uber（即優

步）、Airbnb（即愛彼迎）、Mozilla、Wikimedia Foundation（維基媒體

基金會）、Craigslist（即克雷格列表）、Salesforce等，為原判決確定之

事實，則上訴人以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電腦軟體、可下載之印刷字

體」商品，即易予消費者聯想為該商品之製造地、生產地、設計地在舊

金山或源自於設於舊金山之公司的說明，而為描述性之地理名稱，即非

作為識別商品來源之標識，原判決據此而認定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電

腦軟體、可下載之印刷字體」商品部分，不具先天識別性，並無違誤。

至於電腦軟體及字型縱有以其他國家都市命名之情形，然其他地理名稱

若與指定商品或服務間沒有任何關連，本即屬任意性地理名稱，而具有

先天識別性，核與本案情形有別。況商標是否具備先天識別性，應考量

個案的事實及證據，就商標與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關係、競爭同業使

用情形及申請人使用方式與實際交易情況等客觀參酌因素，綜合判斷

之，則某一商標如具有商品或服務的強烈說明意涵，即使尚無競爭同業

使用，亦不能改變其說明性本質，仍不具先天識別性。 
第16類商品部分：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16類商品部分，原判決雖以位於舊金山灣

區南部之矽谷高科技事業雲集，且舊金山市為5大主要銀行及許多大型

公司、機構的總部所在，其中又以網際網路產業為最，而認定系爭商標

亦容易使消費者聯想為「鉛字及印刷鉛字及印刷鉛字模」商品之製造

地、生產地、設計地或使用地在舊金山之有關說明等情。惟查，原處分

僅泛稱：舊金山是北加州與舊金山灣區的商業與文化發展中心，是受歡

迎的旅遊目的地，也以眾多網際網路公司而聞名，又是許多大型公司的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38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商標法實例解析／陳昭華、鄭耀誠著.  
-- 五版. -- 臺北市：元照出版公司, 
2026.01 

面； 公分

ISBN 978-626-369-401-9（平裝） 

1.CST：商標法

587.3    114017060 

商標法實例解析 5R001RE 

作  者 陳昭華、鄭耀誠

出 版 者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520 元 

專 線 (02)2375-6688
傳 真 (02)2331-8496
郵政劃撥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 年 7 月 初版第 1 刷 
2026 年 1 月 五版第 1 刷 

Copyright © by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1531 號 ISBN 978-626-369-401-9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382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